
怀柔工商专栏

根据我国 《广告法》 等法律
法规要求， 广告中不得使用 “国
家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用
语， 网店广告宣传中同样也不得
使用。

【案情介绍】
2017年12月， 怀柔工商局接

到举报 ， 反映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网店中销售男士皮裤， 网页
宣传中使用 “顶级制作工艺 ，
选用中国最好的丝线” 等用语，
要求查处。

经调查， 该公司在网店宣传
图片中使用 “顶级制作工艺 ”
“独家引进制皮———意大利皮革
工艺”、 “选用中国最好的敦煌
丝线” 等内容， 无法证实宣传内
容真实性。 根据 《广告法》 第九
条第一款规定 “广告不得有下
列情形 ” 第 （三 ） 项 “使用
‘国家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用语”， 证据确凿， 法律适用
明确， 违法事实成立。 鉴于该公
司违法宣传时间短， 及时修改广
告内容， 且涉事产品在违法宣传
期间交易额为零， 依据处罚与教
育相结合原则， 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七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
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对该公司处以

4000元罚款。

【怀柔工商提醒】
广告应当真实、 客观地介绍

商品或服务 ， 不得使用 “国家
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绝
对化用语。 经济社会生活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 任何商品或服务优
劣是相对的， 具有地域、 时间局
限性。 在广告中使用最高级、 最
佳等绝对化用语， 违背事物发展
变化客观规律， 容易构成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者， 可能不正当的贬
低同类商品或者服务， 因此法律
明确予以禁止。 同时， 商家虚假
宣传误导欺骗消费者， 消费者有
权依据 《消保法 》 要求三倍赔
偿， 购买金额不足500元时， 赔
偿500元。

提醒广大商家在广告宣传时
切忌使用绝对化用语， 一定要真
实、 客观、 准确， 不得虚假宣传
误导消费者。 （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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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合同被填空， 劳动
者要查明真相

刘女士在阳光能源公司工作
的第5年， 因公司搬迁上班不方
便， 她与公司协商后， 公司同意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并向刘女士
支付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后来， 双方在刘女士月工资
数额上发生分歧， 刘女士提起劳
动仲裁。 案件审理时， 公司突然
拿出一份有刘女士签字的劳动合
同 ， 上面记载刘女士月工资为
2600元。

刘女士提出， 该劳动合同上
虽 有 自 己 的 亲 笔 签 字 ， 但 当
时 没 写工资数额 。 这个合同上
的数额是公司事后在空白处补填
上去的。

仲裁委以刘女士虽否认上述
事实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由，
对刘女士主张的其月工资为3800
元说法未予支持。 刘女士不服裁
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提供其
发放工资的银行打卡记录， 该记
录证明其月工资为 3800元 。 最
终， 法院支持了她的主张。

【评析】
劳动合同关于劳动者月工资

的约定是有力的凭证， 但不是唯
一证据。 当合同工资与实际发放

工资数额不符时， 应根据客观真
实情况来综合确定， 以实为准。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二十七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
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 包括
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
金、 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本案中， 刘女士实际每月应得工
资为3800元。 因此， 应当得到法
律支持。

本案从另一个侧面提示劳动
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谨慎从
事 ， 切莫随意在空白合同上签
字， 即千万不能签订空白合同。

劳动合同换页， 劳动者
不能自认倒霉

张颖曾两次入职某公司。 第
一次入职时， 她签订的3年期劳
动合同于2015年11月到期。 期满
后， 张颖提出辞职， 不再到该公
司上班。

2016年10月10日， 张颖再次
入职该公司， 但双方未再签订劳
动合同。

2017年10月12日， 张颖以公
司连续欠薪3个月为由提出解除
双方劳动关系并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期间的二倍工资。

仲裁庭审过程中， 公司拿出

双方第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称：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5年期限
的， 期限从2012年11月21日开始
至2017年11月21日截止。 本案的
事实是， 张颖向公司请了长假，
请假后她一直未到岗上班， 目前
她并没有辞职。 因此， 她要求支
付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

张颖提出， 该合同第3页载
明的 “五年期限” 是假的， 不排
除公司将显示原合同期限为3年
的第3页换掉的可能。 可是， 张
颖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页系被更
换的事实， 仲裁裁决没有支持她
的请求。

张颖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查明事实后， 支持了
她的主张。

【评析】
张颖在收到仲裁裁决 15日

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 同时， 她
提出申请要求对该合同第3页进
行司法鉴定。

鉴定机构根据检材字迹、 笔
画、 边缘齐整、 墨迹及是否有散
落的墨粉颗粒、 打印形成的时间
等一一考查， 最终确定 《劳动合
同书》 第3页与第1－2页不是同一
台打印机连续打印形成。 由此得
出结论， 若该公司更换了劳动合
同书内页， 其行为属于造假、 构

成合同欺诈行为。 在此基础上，
法院认定该劳动合同书不能作为
证据使用， 并判决支持了张颖的
诉讼请求。

伪造劳动者签名， 单位
被处罚款3万元

毛丽丽与某家政服务公司签
订的3年期劳动合同于2016年4月
到期后 ， 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
同。 一年后， 即2017年4月该公
司通过电子邮件向毛丽丽发来解
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 并拒绝
予以经济补偿。

毛丽丽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并按照自己在该公司连续工作5
年工龄之5个月的时间， 提出公
司应向其支付3.2万元解除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支付未签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差额工资3.52
万元等主张。

仲裁委审理时， 公司提供了
一份2016年4月双方续签的劳动
合同， 合同期限至2017年4月底
止。 据此， 公司辩称双方已经续
签劳动合同， 该合同期限已满。
此时， 公司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并
无不当。

尽管毛丽丽提出2016年4月
后双方从未续签过劳动合同， 公
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是假的， 合同
上 “毛丽丽” 三字并非自己亲笔

所写， 但仲裁委认为， 毛丽丽虽
否认相关事实， 可不能提供证据
予以证明， 因此， 裁决公司向其
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3.2万元， 驳回其他仲裁申请。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 毛丽丽
申请法院进行笔迹鉴定。 法院委
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 得出的
鉴定意见为：该劳动合同上“毛丽
丽”签名不是毛丽丽本人所签。

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家政公
司支付毛丽丽未签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共计67200元。 对于家政服
务公司伪造证据，严重干扰、妨碍
仲裁、 法院对案件正常审理之行
为，法院依法对其罚款3万元。

【评析】
《民事诉讼》 第一百一十一

条 （一） 项规定： 诉讼参与人或
者其他人伪造、 毁灭重要证据，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 家政公司为一己之
私，在劳动合同上伪造员工签名，
该行为已经对仲裁机构审理案件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并妨碍
了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因此，
其违法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

杨学友 检察官

在涉及劳动合同类争议案件中， 除有无合同之外， 还有空白合同被填空、 内容被更
换、 伪造劳动者签名等侵权形式。 为消除此类违法行为， 提醒劳动者———

冯某于1999至2014年从事采
煤工作， 在2014年企业改制时被
诊断为Ⅰ期尘肺。 由于未参加工
伤保险， 经劳动能力鉴定为7级
伤残后， 企业发放了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随后， 企
业重组， 又将他招用到新企业从
事井下技术安全工作， 并为他缴
纳了工伤保险费。

今年2月， 冯某被诊断为Ⅱ
期尘肺， 伤残等级升到4级。 向
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时被退
回， 理由是他在2014年企业改制
时已经得到了相关补偿， 不得再
次进行工伤认定。 劳动部门还认
为该公司不应再录用冯某， 而应
由公司承担其工伤保险待遇。

冯某想知道， 他目前是否可
以再次进行工伤认定， 如何处理
其工伤待遇？

法理分析
冯某确实遇到了一个难题，

而且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 通过
分析， 可以归为三类：

其一， 劳动部门是否应再次
进行工伤认定。

冯某由Ⅰ期尘肺变为Ⅱ期尘
肺， 只是病情加重了， 尘肺病的
事实并未发生改变， 职业病诊断

鉴定机构也不可能对其再次作出
一个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 其所
患职业病既已认定为工伤， 此后
仅属于旧伤复发、 残情加重， 但
仍属于同一伤害， 同一伤害是不
能进行两次工伤认定的。 因此，
劳动部门不再进行工伤认定是正
确的。

其二， 用人单位是否应承担
工伤保险待遇。

冯某的劳动关系分为两部
分， 一是与老企业的劳动关系，
二是与新企业的劳动关系。

由于老企业在改制时已与冯
某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并 支 付 了 一
次 性 工伤医疗和就业补助金 ，
工伤保险关系已经终结。 一般来
说， 老企业已不负有继续承担其
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 因此， 从
新老企业的承续关系来看， 新企
业对其原先的职业病工伤不负有
责任。

那么， 冯某能否依据其与新
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 要求新企
业承担其旧伤复发的责任呢？ 对
新企业来说， 该职工的职业病工
伤是在先前企业发生的， 新企业
可以不承担责任。

企业改制时冯某为7级伤残，
尚有大部分劳动能力， 新企业可
以招用该职工。 而且， 此次招用

应该是出于更好地照顾职工利益
的考虑。 如果在没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的情况下， 让新企业承担
冯某旧职业病的责任， 就会导致
用人单位排斥伤残人员， 不利于
伤残人员重返工作岗位、 回归社
会， 也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

其三， 工伤保险基金是否应
承担工伤保险待遇。

冯某的职业病并不是在参保
时发生的， 不能直接基于工伤保
险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责
任。 冯某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
参保企业 ， 即新企业的 “老工
伤 ” ， 所以 ， 也不符合一般的
“老工伤” 政策。

但是， 考虑到新企业已经参
加工伤保险， 新企业与老企业存
在承续关系， 在新企业的 “老工
伤” 人员可以纳入工伤统筹的前
提下， 也可以将这种非严格意义
上的 “老工伤” 纳入工伤统筹，
这样， 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解除
或终止劳动关系、 工伤保险关系
人员残情加重后的难题， 有利于
化解雇佣工伤伤残人员用人单位
的后顾之忧。 当然， 对于诸如工
伤人员已享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
和就业补助金如何处理， 还需要
政策的进一步明确。

通讯员 李德志

签订合同不留空白 合法权益才有保障

解除劳动关系后， 员工伤残加重怎么办？ 怀柔工商提醒网店宣传规范用语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涉及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中， 除了有无劳动合同之外， 还有其他比较容易做到但经常被劳动者忽视的形
式。 譬如， 空白劳动合同被填空、 合同内容被更换、 伪造劳动者签名等。

由于劳动合同签名是否有效、 期限是否届满、 履行地点在哪里、 每月工资数额等内容直接牵涉到员工离职时能够获得的经济
补偿或赔偿的多少， 还影响到其正常工作时的个人收益， 所以， 有些用人单位就挖空心思制造一些不利于劳动者的事情。 以下3
个案例即从不同角度提示了这一个现象， 劳动者务必从中汲取教训， 提高防范意识， 化风险于无形之中。


